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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根治校园食品安全问题这一顽疾？
专家这样建议

食品安全需要标本兼治

“校园食品安全一般纳入学校自
身行政管理监管之内，因此，客观上
讲，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可能性相对
于其他市场化餐饮企业确实会少一
些。但也正因为如此，容易被表面的
食品安全大好形势所迷惑，只看到
80%的成绩而忽视了 20%的隐患，由
此导致校园食品安全状况有喜有
忧。”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
海说。

在刘俊海看来，学校食堂业态复
杂也是导致校园食品安全出问题的
原因。“目前有部分学校直接雇人开
办食堂，或者由企业承包食堂。而企
业往往都是以追求成本最小化、利润
最大化为目的，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
降低成本就容易忽视安全进而发生
事故。”

那么，该如何根治校园食品安全
问题这一顽疾呢？

“治理食品安全问题，首先还是要
建章立制。”刘俊海建议制定有关学校
食堂安全管理的法律或行政法规，同
时出台针对包括学校在内的各类教育
机构外包餐饮企业的监管条例。“承
包学校食堂的餐饮企业大多是连锁
企业，应将其作为监管重点，纳入监
管部门的专项监管，企业应当全面
自查并出具自查报告。同时，学校
和监管部门形成合力，防止出现‘灯
下黑’现象。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要派
食品监管专员到学校食堂巡视。”刘
俊海说。

刘俊海还建议，建立健全食品安
全诚信体系，将与食品安全事故有关
联的人员纳入失信黑名单。修改刑
法，加大对食品安全事故责任人的刑
事责任追究力度。在民事赔偿责任方
面，惩罚性赔偿不能缺位。

今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全国人
大代表、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副县长吕妍提出《关于建立健全食
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
度的建议》。这一建议被全国人大
常委会办公厅确定为今年的重点督
办建议。

“建立健全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
讼惩罚性赔偿制度，对于惩治食品安
全领域违法行为、维护公共利益和消
费者权益意义重大。”吕妍认为，建立
健全民事公益诉讼中的惩罚性赔偿
制度，不仅能充分发挥民事公益诉讼
的追责功能，剥夺不法行为人的经济
获益，还能直接给予实质性的经济惩
处，增加违法侵权成本，对潜在违法
者产生震慑与警示作用，最大程度抑
制损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

但吕妍对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
一些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后发现，现
行法律法规仅对消费者提起的食品
安全民事诉讼的惩罚性赔偿条款进
行了明确规定，对于食品安全民事
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主体资格、
计算标准、处置方式等均缺乏明确
规定。

“具体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往
往参照适用食品安全法和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中关于消费者主张食品安
全惩罚性赔偿的私益性诉讼条款，对
于如何参照适用、参照哪些条款适用
等均存在较大争议。这就很容易造
成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类案件具
体适用标准不一、判决尺度不一，存
在一定问题。”吕妍说。

吕妍认为，应当根据食品安全案
件特点，从发挥民事公益诉讼的基本
职能出发，进一步明确惩罚性赔偿制
度的原告主体资格、惩罚性赔偿计算
标准以及处置方式等具体事项，确保

诉讼有法可依、判决于法有据。
为确保私益诉讼与公益诉讼均

衡，强化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中惩
罚性赔偿的合法性，吕妍建议，通过
立法明确赋予消费者协会、检察机关
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社会组织在食
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中主张惩罚性
赔偿的实质性权利，明确规定公益诉
讼起诉人提起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
讼的，可以主张惩罚性赔偿，人民法
院应予以支持。此外，应当明确食品
安全民事公益诉讼的具体案由为侵
权责任纠纷，适用食品安全法中关于
惩罚性赔偿的相关规定。

对于惩罚性赔偿金的范围，吕妍
认为，鉴于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涉
及消费者数量较多，难以明确计量消
费者群体因食品违法行为受到的实
际损失，可以在限定惩罚性赔偿金最
低额度的基础上，以侵权行为人的获
利情况来明确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
基数。“建议综合考量侵权行为人主
观恶意、违法行为程度、企业规模、获
利情况等要素，处以三倍以上十倍以
下的惩罚性赔偿额度，确定最终惩罚
性赔偿的数额。”

为更好实现民事公益诉讼惩罚
与震慑作用的功能，确保专款专用于
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吕妍还建议，
结合我国现有司法实践经验，建立专
门的公益基金账户。

“可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牵头，
检察机关、法院和财政部门共同参与
监督管理，实现对惩罚性赔偿资金的
统一管理、依法统筹、严格监管。该
账户日常使用应遵循公开透明、专款
专用原则，专门用于为被侵权的消费
者提供救济以及为公益诉讼提供专
项资金支持。”吕妍说。

（据《法治日报》）

守护“舌尖上的安全”，有效遏制
包括学校食堂在内的各类食品安全
违法行为的发生，离不开严厉的法律
之手。其中，食品安全领域民事公益
诉讼被寄予厚望。

民事诉讼法规定，消费者协会和
检察机关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社会组
织对于食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
合法权益等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可
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近年来，有关建立食品安全民事
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呼声不
断。对于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而
言，惩罚性赔偿制度既能惩罚违法行
为，又能有效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进
而实现预防和严惩类似违法行为的
双重效果。

2019年5月20日，《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
作的意见》明确，探索建立食品安全
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
2021年，最高检等七部门印发《探索
建立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
赔偿制度座谈会会议纪要》，对积极
推进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
赔偿制度实践探索、构建长效协作配
合机制等进行部署。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食品安全民
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案例越发
常见。有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
2021年两年时间里，全国检察机关
食药领域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3200余
件。其中，提出惩罚性赔偿诉求的案
件占起诉案件总数的80%以上，法院
支持检察机关诉讼请求的案件占已
作出生效裁判案件的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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